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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丽娜、王立成、陈表娟、金小伟、王明阳、莫凌、刘彬、冯莹、王少露、杨

丰彰、马字伟、陈晓璐、雷宇、何书海、谢福武、郭欣、史建康、欧阳珺、陈德豪、穆晓东、左永令、

阴琨、贾世琪、谢丽芸、符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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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南省水生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水生态监测要求、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技术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河流、湖泊和水库等地表水体的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50095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1098  水华遥感与地面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 1172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质量评估 

HJ 1295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HJ 1296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湖泊和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SL/T 247  水文资料整编规范 

SL/T 793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 

SC/T 9102.3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第3部分：淡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境 habitat 

生物出现在环境中的空间范围与环境条件总和，又称栖息地。 

[来源：HJ 1295—2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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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质量监测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为了掌握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系中特性指标的动态变化，对水的各种特性指标取样、测定，并记录

或发出讯号的程序化过程。 

[来源：HJ 91.2—2022，3.1]  

 

水资源 water resource 

地表和地下可供人类利用又可更新的水。通常指较长时间内保持动态平衡，可通过工程措施供人类

利用，可以恢复和更新的淡水。 

[来源： GB/T 50095—2014，8.1.1] 

 

水生态环境质量 water eco-environment quality 

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不同尺度水体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总的性质及

变化状态。 

4 水生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件水生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分河流和湖库两类。评价指标体系分三个层级，目标层（A）为

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反映水体生态系统环境质量总体状况；一级指标层（B）包括水生生物

指标、生境指标、水环境指标、水资源指标四类，反映完整水体生态系统状况，是决定水体水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的主要因素；二级指标层（C）是在一级指标层下选择若干具体特征要素，见表1。 

表1 水生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 一级指标层（B） 
二级指标层（C） 

河流 湖库 

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水生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BI生物指数 浮游生物均匀度指数 

生境 

河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 
湖（库）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 

河岸带植被覆盖指数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湖（库）岸带植被覆盖指数 

水环境 水质指数 
水质指数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水资源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5 水生态监测要求 

监测单元布设 

按照流域的地形地貌、河流形态、水文状况、水环境质量、水生生物分布等因素的差异，结合行政

区及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设置情况，将河流的干流和支流分成若干段，每个河流分段作为一个监测

单元，每个湖库划分为单独的一个监测单元。生境指标以布设的监测单元为最小调查范围。水生生物、

水环境及水资源指标在监测单元布设代表性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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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监测 

5.2.1 采样要求 

水生生物监测指标包括鱼类、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各指标的

监测点位布设应综合考虑交通可达性和实施作业安全性，确保实际采样的可行性、可比性、统一性和方

便性。鱼类、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等水生生物的布点原则和采样按照 HJ 710.7、

SC/T  9102.3、HJ 1295和HJ 1296要求开展。 

5.2.2 监测频次与时间 

鱼类调查原则上每年开展1次，在3-5月开展。其他水生生物指标调查每年开展2次，在春季（3-5月）

和秋季（9-11月）分别开展一次。 

5.2.3 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5.2.3.1 鱼类 

在河流和湖库开展的鱼类监测中，针对鱼类物种的组成、数量、优势种等鉴定分析，遵循HJ 710.7

或SC/T  9102.3所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 

5.2.3.2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在河流开展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监测中，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群落结构、物种数、优势种、生

物量等鉴定分析， 遵循HJ 1295所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 

5.2.3.3 浮游生物 

在湖库开展的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监测中，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密度、优势种等鉴

定分析，遵循HJ 1296所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 

生境调查 

5.3.1 调查频次与时间 

遥感数据调查原则上每年开展1次。 

5.3.2 调查项目与方法 

5.3.2.1 河湖（库）岸带土地利用类型 

参照《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2021〕558号）划定河湖岸线生态缓冲

带为调查范围，采用卫星遥感数据或航空遥感数据与现场调查结合的方式，依据GB/T 21010，分析河湖

岸带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型。 

5.3.2.2 河湖（库）岸带植被覆盖情况 

在河湖（库）岸带范围内，采用遥感影像数据，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来表征植被覆盖情况。 

5.3.2.3 河流纵向连通性 

在河流监测单元范围内，根据水利部门统计的闸坝和水电站的数量、类型、位置等信息，采用卫星

遥感数据或航空遥感数据与现场调查结合的方式，调查河流中闸坝、水电站的空间分布情况。 

水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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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GB 3838中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及其他有关的特定项目，按照HJ/T 91.2、HJ 493、HJ 494、

HJ 495中相应要求开展样品采集、保存和运输工作，遵循GB 3838中所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原则上每

年开展2次，在春季（3-5月）和秋季（9-11月）分别开展一次，并与水生生物和生境调查同步开展。 

水资源监测 

调查河流每月最小日均流量和湖库的最低生态水位满足天数。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水生生物监测的全过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HJ 1295和 HJ 1296要求执行。 

生境调查的全过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HJ 1098要求执行。 

水环境监测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及实验室分析的全过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HJ 91.2、《国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手工监测（采测分离）现场监测技术导则》和《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

二版）》等相关要求执行。 

水资源测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参照GB 50179和SL/T 247要求执行。 

6 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利用综合指数法进行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通过水生生物、生境、水环境、水资源指标加权求

和，构建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WEQI），以该指数表示水体水生态环境整体的质量状况，各

评价指标权重和指标解释及评分细则分别详见附录A和附录B。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方法

如下： 

 𝑊𝐸𝑄𝐼(ோ,   ) = ∑ (𝐴 × 𝑊)
ୀଵ ····························································· (1) 

式中： 

𝑊𝐸𝑄𝐼(ோ,   )—水体（河流、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得分； 

𝐴—一级指标层（水生生物、生境、水环境、水资源）的得分； 

𝑊—一级指标层的权重； 

𝑛—一级指标层的指标个数。 

水生生物、生境、水环境、水资源的得分分别由各自的二级指标层加权获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𝐴 = ∑ (𝑋 × 𝑌)

ୀଵ  ····································································· (2) 

式中： 

𝑋—二级指标层第 j 个指标的得分； 

𝑌—二级指标层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𝑘—二级指标层的指标个数。 

标准与分级 

根据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分值大小，将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等级分为五级，分别为优、良

好、中等、较差和很差，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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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生态环境质量分级标准 

水生态环境质量 优 良好 中等 较差 很差 

综合评价指数（WEQI） 100≥WEQI＞80 80≥WEQI＞60 60≥WEQI＞40 40≥WEQI＞20 20≥WEQI≥0 

表征颜色 蓝色 绿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RGB色值 0，204，255 0，255，0 255，255，0 255，155，0 255，0，0 

单一单元评价 

按照监测单元为最小评价单元，根据评价单元的二级指标按照综合评价方法经加权求和得到该点

位的水生态环境质量结果。如果年内开展多次监测，首先计算单次监测的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然后取各次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点位的年均值进行计算评价。 

整体评价 

整体水生态质量评价：流域、河流评价单元总数少于5个时，计算评价流域、河流所有评价单元水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价（表2）。流域、河流评价单元总数在5个（含5个）

以上时，采用评价单元等级占比法，即根据评价流域、河流中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各等级的评

价单元数占比情况评价其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分级标准见表3。 

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按照湖库所有评价单元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

价。 

表3 等级占比对应评价等级 

等级占比 等级划分 颜色表征 RGB色值 

优评价单元比例≥75%, 优 蓝色 0，204，255 

优、良好评价单元比例≥75% 良 绿色 0，255，0 

优、良好及中等评价单元比例＜75％，且较差、很差评价单元比例＜20％ 中等 黄色 255，255，0 

较差、很差评价单元比例≥50％，且很差评价单元比例＜20％ 较差 橙色 255，155，0 

注:当评价单元优良比例等于100%且0＜优评价单元比例＜75%时,可描述为水生态状况总体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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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表A.1 河流水生态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荐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水生生物 0.3 
鱼类保有指数 0.5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BI生物指数 0.5 

生境 0.3 

河流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 0.4 

河岸带植被覆盖指数 0.4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0.2 

水环境 0.2 水质指数 1 

水资源 0.2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1 

 

表A.2 湖库水生态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荐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水生生物 0.3 
鱼类保有指数 0.5 

浮游生物均匀度指数 0.5 

生境 0.2 
湖（库）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 0.7 

湖（库）岸带植被覆盖指数 0.3 

水环境 0.3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0.5 

水质指数 0.5 

水资源 0.2 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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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解释及评分细则 

B.1 水生生物指标 

B.1.1 鱼类保有指数 

根据SL/T 793评估调查区域现状鱼类物种数（一般为近三年并集）与历史参考点鱼类物种数的差异

状况，按照公式（B.1）计算。对于无法获取历史鱼类监测数据的评估区域，可采用专家咨询的方法确

定，调查鱼类物种数不包括外来物种。 

 𝐹𝑂𝐸𝐼 =
ிை

ிா
 ········································································ (B.1) 

式中： 
𝐹𝑂𝐸𝐼—鱼类保有指数； 

𝐹𝑂—评估期间河湖调查获得的鱼类种类数量（剔除外来物种），种； 

𝐹𝐸—历史评估河湖的鱼类种类数量，种。 

表B.1 鱼类保有指数赋分标准 

鱼类保有指数 [0.8，1.0] [0.6，0.8) [0.4，0.6) [0.2，0.4) [0，0.2) 

赋分 [80，100] [60, 80) [40, 60) [20, 40) [0, 20) 

B.1.2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BI生物指数 

根据HJ 1295中推荐适用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BI生物指数按照公式（B.2）计算，赋分采用百分制

区间内线性插值，赋分标准见表B.2。 

 𝐵𝐼 = ∑


ே

௦
ୀଵ 𝑡 ····································································· (B.2) 

式中： 

𝐵𝐼—生物指数； 

𝑆—物种数； 

𝑛—种的个体数； 

𝑁—生物总体个数； 

𝑡—种的耐污值。 

表B.2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BI生物指数赋分标准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BI生物指数（河流） BI≤3.9 3.9＜BI≤5.4 5.4＜BI≤7.0 7.0＜BI≤8.5 B＞8.5 

赋分 [80，100] [60, 80） [40, 60） [20, 40） [0, 20） 

B.1.3 浮游生物均匀度指数 

根据HJ 1296湖库浮游生物均匀度指数按照公式（B.3~B.4）计算，赋分采用百分制区间内线性插值，

赋分标准见表B.3。 

 𝐽 =
ுᇲ

మேೞ
 ·········································································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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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𝐽—均匀度指数； 

𝐻ᇱ—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𝑁௦—物种数。 

 𝐻ᇱ = − ∑


ே

ேೄ
ୀଵ logଶ



ே
 ······························································· (B.4) 

式中： 
𝐻ᇱ—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𝑁௦—物种数； 

𝑖—第i个物种； 

𝑛—物种i的个体数； 

𝑁—生物个体总数。 

表B.3 浮游生物均匀度指数赋分标准 

浮游生物均匀度指

数J（湖库） 
0.8＜J≤1 0.5＜J≤0.8 0.3＜J≤0.5 0<J≤0.3 J=0 

赋分 （80，100] （60, 80] （40, 60] (20 40] 0 

B.2 生境指标 

B.2.1 河湖（库）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 

参照《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2021〕558号）以河湖（库）多年平均

最低水位线向陆缓冲500米范围为河湖（库）岸带调查范围。参考GB/T 21010和《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

测技术指南（试行）》（总站生字〔2024〕73号），结合海南土地利用类型和植被特点，将土地利用类

型分7大类型，包括天然林、人工林、草地、水域、裸土地、建设用地、耕地。其中，天然林、草地、

水域和裸土地合并为自然生态系统类别，见表B.4。计算河湖（库）岸带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类型面积

占总生态系统面积的比例，按照公式（B.5）计算。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赋分标准见表B.5。 

 河湖൫库൯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
岸带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面积

岸带范围内生态系统总面积
 ······························· (B.5) 

表B.4 土地利用类型分类推荐 

名称 含义 

耕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耕地、新开荒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

的农果、农桑、农林用地；耕种3年以上的滩地和滩涂。 

天然林 指天然起源的森林，包括自然形成与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者萌生所形成的森林，即原始天然林和次

生天然林。 

人工林 指通过人工措施形成的森林，主要包括橡胶林、槟榔林、桉树林等。 

草地 指以生长草本植物为主，覆盖度在5％以上的各类草地，包括以牧为主的灌丛草地和郁闭度在10％

以下的疏林草地。 

水域 指天然陆地水域和水利设施用地。 

建设用地 指城乡居民点及县镇以外的工矿、交通等用地。 

裸土地 指地表土质覆盖，植被覆盖度在5％以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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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湖（库）岸带自然生态用地占比赋分标准 

河湖（库）岸带自

然生态用地占比 % 
[60， 100] [40-60） [20-40） [10-20） [0，10） 

赋分 [80, 100] [60, 80) [40, 60) [20, 40) [0, 20) 

B.2.2 河湖（库）岸带植被覆盖指数 

参照《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2021〕558号）以河湖（库）多年平均

最低水位线向陆缓冲500米范围为河湖（库）岸带调查范围。河湖（库）岸带植被覆盖指数参照HJ 1172

采用遥感像元二分模型进行估算，计算获得的植被覆盖所占像元比例即为该像元的植被覆盖指数，按照

公式（B.6）计算： 

 𝐹𝑉𝐶 =
(ூି ೞ)

൫ூೡିூೞ൯
 ································································· (B.6) 

式中： 
𝐹𝑉𝐶—植被覆盖指数，值域范围为0~1； 

𝑉𝐼—遥感植被指数； 

𝑉𝐼௦—裸土地的VI值； 

𝑉𝐼௩—植被全覆盖区域的VI值。 

选用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NDVI）作为遥感植被指数。NDVI是最常用的植被遥感指数，能够非常

好的反应植被生长状况和植被覆盖状况，计算方法按照公式（B.7）计算。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

赋分标准见表B.6。 

 𝑁𝐷𝑉𝐼 =
(ேூோିோ)

(ேூோାோ)
 ···································································· (B.7) 

式中： 
𝑁𝐷𝑉𝐼—归一化植被指数； 

𝑁𝐼𝑅—近红外波段的地表反射率； 

𝑅—红波段的地表反射率。 

表B.6 河湖（库）岸带植被覆盖指数赋分标准 

河湖（库）岸带植

被覆盖指数  
[0.75,1] [0.45, 0.75) [0.25, 0.45) [0.15, 0.25) [0, 0.15) 

赋分 100 [75, 100) [50, 75) [25, 50) [0, 25) 

B.2.3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采用河流纵向连通阻隔系数法，对不同类型的拦河建筑物赋予相应的阻隔系数来表示其对河流的

阻隔影响。系数越大表明河流纵向连通性受到的影响越大，系数越小表明河流纵向连通性受到的影响越

小。河流纵向连通指数按照公式（B.8）计算。 

 𝐵 =
∑ ேೕ


సభ

ೕ
× 100 ································································ (B.8) 

式中： 
𝐵—第j条河流/段的纵向连通性指数； 

𝑛—拦河建筑物类型的数量； 

𝑁—第i种拦河建筑物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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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第i种拦河建筑物的阻隔系数； 

𝐿—第j条河流/段的长度。 

其中，混合式水电站和闸坝式水电站均对河流有着完全阻隔的影响，阻隔系数定为1.0；由于引水

式水电站多为低坝或无坝，较低的坝顶使得一些大型鱼类可以跳跃过河，引水式水电站对河流的阻隔影

响相对较小，阻隔系数定为0.5。水闸由于只会在部分时间段对鱼类洄游造成阻隔影响，因此将水闸的

阻隔系数定为0.25；坝分为拦水坝和滚水坝，拦水坝主要是拦截江河渠道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

滚水坝即低溢流堰，是一种高度较低的拦水建筑物，由于其坝顶可以溢流，因此将拦水坝的阻隔系数定

为0.5，滚水坝的阻隔系数定为0.25。 

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归一化按照公式（B.9）计算赋分，赋分标准见表B.7。 

 𝑍 =
൫ೌೣିೕ൯

(ೌೣି)
 ··································································· (B.9) 

式中： 
𝑍—第j条河流/段的纵向连通性指数归一化值； 

𝐵—第j条河流/段的纵向连通性指数； 

𝐵௫—纵向连通性指数最大值； 

𝐵—纵向连通性指数最小值。 

表B.7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赋分标准 

河流纵向连通性归

一化值（𝑍） 
80＜𝑍≤100 60＜𝑍≤80 40＜𝑍≤60 20＜𝑍≤40 0≤𝑍≤20 

赋分 (80, 100] (60, 80] (40, 60] (20, 40] [0, 20] 

B.3 环境指标 

B.3.1 水质指数及赋分 

断面（点位）水质指数计算采用GB 3838表1中除水温、粪大肠菌群和总氮以外的21项指标，包括：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铜、锌、氟化物、硒、砷、

汞、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硫化物。先计算出监测断面

（点位）各单项指标浓度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出单项指标的水质指数，低于检出限的项目按照1/2检出

限值参与计算各单项指标浓度的算术平均值。各单项指标的水质指数按照公式（B.10~B.13）计算： 

 𝑊𝑄𝐼(𝑖) =
()

ೞ()
 ··································································· (B.10) 

式中： 
𝑊𝑄𝐼(𝑖)—第i个水质指标水质指数(溶解氧和pH值除外)； 

𝐶(𝑖)——第i个水质指标的浓度值； 

𝐶௦(𝑖)—第i个水质指标地表水Ⅲ类标准限值。 

此外： 

①溶解氧的计算方法: 

 𝑊𝑄𝐼(𝑖𝐷𝑂) =
ೞ(ை)

(ை)
 ······························································ (B.11) 

式中： 
𝑊𝑄𝐼(𝐷𝑂)—溶解氧指标的水质指数； 

𝐶(𝐷𝑂)——溶解氧指标的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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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௦(𝐷𝑂)—溶解氧指标地表水Ⅲ类标准限值。 

②pH值的计算方法 

如果pH≤7时，计算公式为： 

 𝑊𝑄𝐼(𝑝𝐻) =
.ିு

.ିுೞ
······························································ (B.12) 

如果pH>7时，计算公式为： 

 𝑊𝑄𝐼(𝑝𝐻) =
ுି.

ுೞೠି.
 ······························································ (B.13) 

式中： 
𝑊𝑄𝐼(𝑝𝐻)—pH指标的水质指数； 

𝑝𝐻—pH值； 

𝑝𝐻௦ௗ—GB3838标准中pH的下限值； 

𝑝𝐻௦௨—GB3838标准中pH的上限值。 

赋分计算根据GB 3838表1中除水温和总氮、粪大肠菌群以外的21项作为水质评价指标，采用单因

子评价法确定其水质类别，再对各水质类别进行赋分为WQI类别，Ⅰ类赋值100分，Ⅱ类赋值90分，Ⅲ类赋

值80分，Ⅳ类赋值60分，Ⅴ类赋值40分，劣Ⅴ类赋值20分。根据各单项指标的WQI(i)，取其加和为该断

面的水质指数，水质类别赋分WQG类别减去水质指数为该断面（点位）的水质赋分𝑊𝑄𝐺，按照B.14计算： 

 𝑊𝑄𝐺 = 𝑊𝑄𝐺类别 − ∑ 𝑊𝑄𝐼(𝑖)
ୀଵ  ··················································· (B.14) 

式中： 
𝑊𝑄𝐺—监测断面（点位）的水质赋分； 

𝑊𝑄𝐼(𝑖)—第i个水质指标水质指数； 

𝑊𝑄𝐺类别—监测断面（点位）水质类别赋分； 

𝑛—水质指标个数。 

B.3.2 水质指数赋分等级 

根据水质指标（𝑊𝑄𝐺）分值大小，将水质指数分为五级，并进行赋分。 

表B.8 水质指数赋分标准 

水质指标𝑊𝑄𝐺 80＜𝑊𝑄𝐺≤100 60＜𝑊𝑄𝐺≤80 40＜𝑊𝑄𝐺≤60 20＜𝑊𝑄𝐺≤40 0≤𝑊𝑄𝐺≤20 

赋分 (80, 100] (60, 80] (40, 60] (20, 40] [0, 20] 

B.3.3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环办﹝2011﹞22号）相关要求，选取叶绿素a（Chla）、总磷

（TP）、总氮（TN）、透明度（SD）和高锰酸盐指数（CODMn）计算湖库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

并根据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划分等级，按照百分制进行折算。赋分标准见表B.9。 

表B.9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赋分标准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 0≤TLI＜30 30≤TLI＜50 50≤TLI＜60 60≤TLI＜70 TLI≥70 

赋分 (80, 100] (60, 80] (40, 60] (20, 40] [0, 20] 

B.4 水资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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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SL/T 793和《海南省河湖健康评价技术指引（试行）》，对于常年有流量的河流，生态流量依

据水务部门确定的生态流量目标及流量数据分别计算5月至11月（汛期），12月至次年4月（非汛期）的

最小日均流量占相应时段多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取二者的最低赋分值为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

湖库采用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表征，赋分标准见表B.10和表B.11。 

表B.10 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标准 

12月至次年4月 
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30 20 10 5 ＜5 

赋分 100 80 40 20 0 

5月至11月 
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50 40 30 10 ＜10 

赋分 100 80 40 20 0 

表B.11 湖库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赋分标准 

湖库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赋分 

年内日均水位均高于最低生态水位 100 

日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但3d滑动平均水位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75 

3d 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但7d滑动平均水位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50 

7d 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30 

60d 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0 

 


